
9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环境管理问题日益引起各国的关注，加强环境

管理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的实施，对可能产生环境问题的

活动提供一个评价程序，对环境污染的预防提高技术、方法、资源上的保障，对

管理工作中的偏差及时进行更正，使其更具有效性和针对性，以达到预防污染、

保护环境的目的。 

拟建项目位于玉门老市区，加强环境管理与监测是落实环境保护，保证特殊

地区环境的重要手段，工程建成后须由建设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统一管理，设置安

全环境保护科具体负责，环境监测由环境监测站进行，定期或自动监测。 

9.1 环境管理 

9.1.1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由于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管理内容具有较大的差异，且两者的工作时限有

着临时性和长期性的区别，因此应分别设立单独的组织机构，实行分阶段负责的

方式，施工期结束后相应的管理机构即行撤销，运营期管理机构开始运作，根据

工作具体情况，允许有一定时段的交叉。 

（1）施工期环境管理机构 

为了保证环境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应成立与工程无利益冲突的独立

于施工部门的环境管理机构，且该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具有适当的资历和经验。建

议拟建项目施工期的管理机构单独设置，共设置一个管理机构，机构设置情况见

表 9.1-1。 

表 9.1-1    施工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项目 

人员设置 

玉门重

兴 
职责 

组长 1 名 总体调度、协调纠纷、组织解决 

环境空气监督员 1 名 监督环境空气控制措施的执行和现场管理 

噪声监督员 1 名 监督噪声控制措施的执行和现场管理 

固体废物监督员 1 名 监督股废处置制措施的执行和现场管理 

投诉热线工作人员 1 名 反馈信息至各组织结构 

（2）运营期的环境管理机构 

运营期的环境管理是长期、复杂的工作。公司应设立环保管理部门设专职人



员 2 人，并由一名企业主管负责管理，同时设立环境监测机构，人员编制 6~8

人。 

9.1.2 环境管理具体职责和权限 

（1）施工期具体职责和权限 

环境管理小组：工程招投标时，应确保投标方的标书中有相关的环境管理及

监控计划条款并根据工程的施工计划，制定详细的管理计划，应每月对该计划进

行检查，以及进行必要的修订。组长应向工程领导者汇报工作，每月定期汇报环

境管理检查成果，并就检查中发现的潜在环境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大气

和噪声、固废监督员应根据计划巡视检查各项施工期环境预防措施的落实情况，

负责安排各项监测定时定点按计划进行，并每月将检查、监测结果和现场处理意

见向组长汇报。热线电话工作人员：负责投诉电话的记录、整理，向组长汇报，

并负责向公众解答处理结果。 

（2）运营期具体职责和权限 

环保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环保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主要包括： 

a、宣传、组织贯彻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主方针、政策、法令和条例，配合当

地环保主管部门搞好厂内的环境保护工作，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建立的各种环境管

理制度；b、定期检查、维护生产设备，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对环评报告中提出

的环保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c、领导并组织项目运行期(包括非正常运行期)

的环境监测工作，建立监控档案；d、调查、处理厂内污染事故与污染纠纷。开

展环保教育、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工作人员素质，推广利用先进技术

和经验。 

9.1.3 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环境管理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须对企业员工进行知识、技能的

培训，除向全体员工介绍拟建工程的重要性和实施的意义外，还应针对不同岗位

做不同的培训。环保人员培训计划见表 9.1-3。 

表 9.1-3   环保人员培训计划 

阶段 类别 人数 委托方 

施工期 

环境管理人员 1 

项目建设方 环境监督人员 8 

环境监测人员 3 

环境监理工程师 2 施工单位 



运营期 

环境管理人员 5 

项目建设方 环境监测人员 3 

企业环保管理部门人员 2 

拟建项目各阶段环境保护管理任务计划见表 9.1-4。 

表 9.1-4  环境管理计划 
环境问
题 

减缓措施 实施机构 负责机构 

项目核准阶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设计单位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 

空气污
染 

考虑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扬尘等问题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采取降尘措施。  

环保设计单
位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噪声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噪声环境敏感点采取防治措施。 
环保设计单

位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水污染 泼洒降尘 
环保设计单

位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施工期 

空气污
染 

①设置专职人员在无雨日或干旱季节对施工现场洒水
降尘；  
②对散装物料运输和存储采取防风遮挡或洒水以减少
起尘量；  
③选用符合国家有关卫生环保标准的施工机械和运输
工具，保持运输车辆车身清洁；  
④对施工人员配备劳动保护措施。 

承包商 
环境监理
单位 

水污染 
② 施工废水收集后经简单处理后用于降尘；  
②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工程 

承包商 
环境监理
单位 

噪声 

①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
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加强对机械和车辆的维
修以使它们保持较低的噪声；  
②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段，避免夜间（22：00～06：
00）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  

承包商 
环境监理
单位 

固废 

①将建筑垃圾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包装材料分
类收集后回收利用； 
②将建筑材料如石灰、砂石和水泥等运至指定的堆放
点堆放，防止运输车辆的轮胎带泥上路，影响城区环
境卫生；③生活垃圾集中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建设单位 环卫部门 

施工安
全 

①为保证施工安全，施工期间临时道路上应设置安全
标志；  
②施工期间，为降低事故发生率，应采纳有效的安全
和警告措施；  
③做好施工人员的健康防护工作。  

承包商 
环境监理
单位 

运输管
理 

①建筑材料的运输路线应仔细选定，避免长途运输，
应尽量避免影响现有的交通设施，减少尘埃和噪声污
染；  
②咨询交通和公安部门，指导交通运行，施工期间防
止交通阻塞和降低其运输效率；  
③制订合适的建筑材料运输计划，避开道路交通高峰。 

承包商 
环境监理
单位 

环境监
测 

按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进行。  
环境监测站 建设单位 

环境监
理 

按工程环境监理计划进行。  环境监理单
位 

建设单位 



环境问
题 

减缓措施 实施机构 负责机构 

运营期 

噪声 
对各类泵、鼓引风机和压缩机进行基础减振、隔声、

消音等综合治理；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空气污
染 

保证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加强管理，杜绝事故的

发生。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水污染 废、污水经过废水处理站处理后送园区污水处理站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固体废
物 

生活垃圾送垃圾填埋场处置，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送

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环境监
测 

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及监测标准、方法执行。  环境监测单
位 

建设单位 

9.2 排污口标志和管理 

（1）排放口标志 

    随同本工程的建设，对企业各污染源排放口要提出规范化的要求，并在“三

废”及噪声排放源处设置明显标志，标志的设置应执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

放(口)源》（GB15562.1-1995）及《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存置)场》

（GB15562.2-1995）中的有关规定。排放口图形标志见下图。 

 

图 9.2-1  排放口图形标志 



 

图 9.2-2 危险废物产生点警示识别标志牌 

 

图 9.2-3 危险废物贮存警示识别标志牌 

 

危险废物分类识别标签                危险废物包装物标签标识 

 



 

危险废物运输标志                    一般固体废物标志 

   （2）排污口立标 

① 污染物排放口的环保图形标志牌应设置在靠近采样点，且醒目处，标志

牌设置高度为其上边缘距离地面约 2m； 

② 重点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口以设置立式标志牌为主，一般排污单位的

污染物排放口，可根据情况设置立式或平面固定式标志牌。 

   （3）排污口管理 

① 管理原则 

排污口是企业污染物进入环境，污染环境的通道，强化排污口的管理是实

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区域环境管理逐步实现污染物排放科

学化、定量化的重要手段。 

具体管理原则如下： 

a. 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的排放口必须规范化。 

b. 列入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排放源列为管理的重点。 

c. 如实向环保管理部门申报排污口数量、位置及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种类、

数量、浓度、排放去向等情况。 

d. 废气排气装置应设置便于采样、监测的采样孔和采样平台，设置应符合

《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 

② 排放源建档 

a. 拟建项目应使用国家环保部统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规范化排污口

标志登记证》，并按要求填写有关内容； 

b. 根据排污口管理内容要求，项目环保措施完善后，应将主要污染物种类、

数量、浓度、排放去向，立标情况及设施运行情况记录于档案。 



9.3 环境监测计划 

9.3.1 监测目的 

项目环境监测主要针对运营期，其目的是为全面、及时掌握拟建项目污染动

态，了解项目建设对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变化程度、影响范围及运营期的环境质

量动态，及时向主管部门反馈信息，为项目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9.3.2 环境质量跟踪监测计划 

根据拟建项目环境影响特征、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结合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分布，确定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应开展的环境质量跟踪监测计划，具体如表 9.3-1。 

表 9.3-1  环境质量跟踪监测计划一览表 

序

号 
监测项目 监测点布设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执行环境质量标准 

1 环境空气 

上风向设置

一个监测

点，下风向

设置一个监

测点 

1 小时平均浓度： 
PM10、H2S 

每年度至少

进行一次采

样监测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修改单）中的二级

标准。其他因子执行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附录D 

2 声环境 厂界 等效连续 A 声级 
每年度至少

进行一次采

样监测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3
类标准 

3 
地下水环

境 

厂区内部监

测井、地下

水跟踪监测

井 

地下水位、 pH、溶

解性总固体、高锰酸

盐指数、氨氮、硝酸

盐（以 N 计）、 亚
硝酸盐（以 N 计）、

挥发性酚类、总大肠

菌群、铜、锌、镉、

六价铬、铅、镍 

一年监测两

次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
中的Ⅲ级标准 

4 土壤 项目所在地 45 项 
每 5 年度至

少进行一次

采样监测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第

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9.3.3 污染源监测 

监测实施根据施工期、运营期的污染情况，监测内容选择受影响较大的声环

境、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监测因子根据工程分析中污染特征因子确定，根据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HJ 



1116—2020）确定一下监控计划。 

监测内容具体监测内容见表 9.3-2。 

表 9.3-2    施工期环境监测内容一览表 

环境 
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执行标准 

环境 
空气 

施工场地附近

人群聚集点 
扬尘 1～2 次/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 

噪声 施工场地边界 等效 A 声级 1～2 次/季 

《建筑施工场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表 9.3-3    运营期环境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 
号 

监测

项目 
采样点 主要工序 

监测点

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率 

执行排放标

准 

1 

大气

污染

物排

放监

测 

DA001 反应 
DA001
排气筒 

硫酸雾 半年 

《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

标准》

（GB16297-1
996）， 

甲苯 半年 

甲醇 半年 

氟化物 半年 

挥发性有机物 半年 

厂界 
无组织废

气 
厂界 

硫酸雾、甲苯、

甲醇、挥发性有

机物、氟化物 
半年 

2 

废水

污染

物监

测 

生活污

水排放

口 
/ 

生活污

水排放

口 

PH、化学需氧

量、氨氮、流量

BOD5、含盐量、
SS 

季度 
园区污水处

理厂进水水

质指标 

3 
噪声

监测 
厂边界

噪声 
噪声声级值（Leq 值） 季度 

《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
008）中 3 类 

4 
地下

水监

测 

地下水

监控井 

pH、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

（CODmn）、氨氮、氟化物、六价铬、

砷、铅、汞、镉、氯化物、甲苯 
年 

《地下水质

量标准》

（GB/T 
14848-2017） 

5 
土壤

监测 

上下风

向 200m
范围内

各设置

一个监

测点 

甲苯 年 

《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



（GB36600
-2018） 

注：①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HJ 

1103-2020）：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发布之后，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点位、

指标及频次从其规定 

②事故状态应跟踪监测，并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9.4 “三同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拟建项目“三同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内容见表9.4-1。 

表 9.4-1  项目“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序

号 
治理措施名称 数量 验收内容及标准 

1 
废气

治理

设施 

两级碱喷淋+两级冷凝+活性炭吸附

（TA001）后通过 DA001 排气筒排放 
1 套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二级标准 

 

2 

废水 

生活污水 化粪池 5m3 1 座 
园区污水处理厂

进水水质指标 
3 事故水池 事故水池一座，720m3 1 座 / 

4 
初期雨水

池 
初期雨水池一座，150m3 1 座 / 

5 地下水监控井 3 座 
《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 

6 
噪声

治理

措施 
生产设备隔音、消声、减振等降噪措施 /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GB12348-2008
）中 3 类 

7 
固废

治理

措施 

生活垃圾桶 若干 / 

8 危废暂存间 72m2 1 座 

《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物控制标

准》

（GB18597-2001 

9 

环境

风险 

装置区围堰（不低于15cm）、环形地沟 / 按要求建设 

10 
储罐区围堰分别设置围堰，罐组一围堰不小

于30m3，罐组污围堰不小于40m3 
5 处 按要求建设 

11 火灾报警系统 / 按要求建设 

12 有毒气体泄漏检测仪 / 按要求建设 

13 
全厂进行分区防渗：设置非污染区（办公楼、

绿化区、控制室等）；一般污染防防渗区（循

环水池、消防泵、空压制氮间、制冷站、换

/ 按要求建设 



序

号 
治理措施名称 数量 验收内容及标准 

热室）；重点污染防渗区（生产车间、罐区、

原料库房、产品库房、初期雨水池、危废暂

存间）。重点防渗区防渗层应等效黏土防渗

层Mb≥6.0m，K≤1×10-7cm/s，一般防渗区防

渗层应等效Mb≥1.5m，K≤1×10-7cm/s。 

14 环境监测 
按照监控计

划进行 
按照检测频次开

展 



9.5 污染物排放清单 

项目拟采取的环保措施、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污口信息、执行标准等污染物

排放清单及污染物排放管理要求见表 9.6-1。 

表 9.5-1 污染源排放清单 

9.6 排污许可管理  

9.6.1 排污许可 

（1）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  

（2）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持有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

染物。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而未取得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3）同一法人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所属、位于不同生产经营场所的排污单位，

应当 以其所属的法人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分别向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有

类别 排气筒 污染物 
排放量

t/a 
治理措施 执行标准 

废气 

DA001

——高

度：15m，

内径

0.6m 

硫酸 0.064 

二级碱喷淋+二级冷

凝+活性炭吸附 
《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

标准》

（GB16297-1

996）二级标

准， 

甲苯 0.029 

VOCs 0.059 

甲醇 0.0004 

CO2 1.174 

氟化物 0.0011 

无组织

排放 

VOCs 0.3978 

无组织排放 
甲苯 0.0095 

硫酸 0.03 

甲醇 0.0011 

废、污水 

DW001

（排入

园区污

水处理

站废水

量

0.96m3/d

） 

COD 0.187 

园区污水处理厂 

废水排放执

行《污水排入

城镇下水道

水质标准》

（GB/T 

31962-2015）

A 级标准 

SS 0.068 

NH3-N 0.007 

BOD5 

0.052 

固体废物 / 

生活垃圾 1.8 老市区垃圾填埋场 / 

危险废物 161.597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置 
/ 



核发权的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证。生产经营场所和排放口分别位于

不同行政区域时，生产 经营场所所在地核发环保部门负责核发排污许可证，并

应当在核发前，征求其排放口所 在地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意见。  

（4）排污单位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并提交排污许可

证申请， 同时向核发环保部门提交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印制的书

面申请材料。 

 （5）依法办理排污许可证后，禁止涂改排污许可证，禁止以出租、出借、

买卖或者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排污许可证。且建设单位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内方便

公众监督的位 置悬挂排污许可证正本。此外，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

定，安装或者使用符合 国家有关环境监测、计量认证规定的监测设备，按照规

定维护监测设施，开展自行监测，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

许可证中关于台账记录的要求，根据生产特 点和污染物排放特点，按照排污口

或者无组织排放源进行记录。  

（6）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关于执行报告内容和频次的要求，

编制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包括年度执行报告、季度执行

报告和月执行 报告。排污单位应当每年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

提交排污许可证年度 执行报告并公开，同时向核发环保部门提交通过全国排污

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印制的书 面执行报告。书面执行报告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  

（7）在排污许可证有限期内，若排污单位发生相关事项变化，排污单位应

当在规 定时间内向核发环保部门提出变更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排污单位需要延

续依法取得的排 污许可证的有限日期的，应当在排污许可证届满三十个工作日

前向原核发环保部门提出 申请；排污许可证发生遗失、损毁的，排污单位应当

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向核发环保部门 申请补领排污许可证。 

9.6.2 公开信息内容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内容及方式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

办法》（环 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环  发〔2013〕81 号）、《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819-2017）执行。非重 点排污单位的信息公开要求由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确定。 公开信息如下： 

    （1）基础信息，包括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生产地址、

联系方 式、生产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产品

及规模；  

（2）排污信息，包括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口

数量和 分布情况、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情况，以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核定的排放总量；  

（3）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5）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6）季度、半年及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相关内容； 

（7）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表 9.6-1 信息公开表 

序号 公开方式 时间节点 公开内容 公开主体 

1 公司宣传栏 一月一次 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建设单位 

2 公司宣传栏 每半年一次 
污染源监测及环境质量

监测情况 
建设单位 

9.6.3 环境管理台账要求 

拟建项目环境管理台站见表 9.6-2。 

表 9.6-2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设施类别 操作参数 记录内容 记录频次 记录形式 其他信息 

生产设施 基本信息 

运行小时、生产负荷、

生产量、运行状态，

并及时记录开停车情

况 

每日 
电子台账+

纸质台账 

台账记录至

少保存五年 

原辅料 基本信息 
生产所需原辅料外

购、存储、消耗情况 
每日 

电子台账+

纸质台账 

台账记录至

少保五年 

污染防治

设施 

基本信息 

废气及废水处理设备

的工艺、投运时间等

基本情况 

变化时记

录 

电子台账+

纸质台账 

台账记录至

少保存五年 

污染治理措

施 运行管

理信息 

工艺废气、污水处理

站等设施处理药剂使

用量、污 泥、废渣、

废盐产生量等；记录

工艺废气处理系统、 

污水处理设施设施运

每日 
电子台账+

纸质台账 

台账记录至

少保五年 



行、故障及维护情况、

烟气脱 硫除尘器运

行情况等 

环境监测

信息 

监测记录信

息 

废气、废水、噪声污

染物自动检测和手工

监测记录； 

废气、废

水、噪声

污染物手

工监测记

录 按照

手工监测

频次 进

行记录、

统计. 

电子台账+

纸质台账 

台账记录至

少保存五年 

固体废物

防治设施 
基本信息 

污泥、废渣、废盐及

生活垃圾等处置量、

贮存量，危险废物的

还应详细记录其具体

去向 

每日 
电子台账+

纸质台账 

台账记录至

少保五年 

 


